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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7         证券简称：ST 智云         公告编号：2025-033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下午 14:30 在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

大洋路 126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师利全先生

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8 人，代表股份 36,566,922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2.67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33,484,2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1.6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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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3 人，代表股份 3,082,6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68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6 人，代表股份 11,858,294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0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8,775,66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1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3 人，代表股份 3,082,6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68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

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94,3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465％；

反对 1,335,4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20％；弃权

3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85,7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255％；反对 1,335,4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2617％；弃权 3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29％。 

2、审议通过《关于<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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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35,188,6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309％；

反对 1,33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61％；弃权

4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80,0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774％；反对 1,33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2743％；弃权 4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83％。 

3、审议通过《关于<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88,1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295％；

反对 1,33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61％；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79,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732％；反对 1,33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2743％；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5％。 

4、审议通过《关于<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57,6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461％；

反对 1,367,4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96％；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49,0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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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160％；反对 1,367,4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5315％；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5％。 

5、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58,4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483％；

反对 1,366,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74％；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49,8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227％；反对 1,366,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5248％；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5％。 

6、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并超过实收股本总额 288,549,669.00 元的三分之一。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77,6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006％；

反对 1,347,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46％；弃权

41,9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8,9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840％；反对 1,347,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3620％；弃权 41,9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4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薪酬、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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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非独立董事（包含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2024 年度从公司领取的

税前年度薪酬总额为 389.88 万元。2025 年度薪酬方案：在公司专职工作的非独

立董事，按其所任岗位领取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薪资），不另行领取董事

津贴。公司外部董事实行津贴制度，公司外部董事年度津贴为每人 10 万元/年（税

前）。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44,4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774％；

反对 1,371,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661％；弃权

42,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5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44,4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774％；反对 1,371,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5661％；弃权 42,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5％。 

关联股东师利全先生、李超女士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票数为

24,708,628 股。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薪酬、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前年度薪酬总额为 30.00 万元。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独立董事实行津贴制度，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为每人 10

万元/年（税前）。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39,9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75％；

反对 1,371,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08％；弃权

55,4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5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31,2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661％；反对 1,371,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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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11.5661％；弃权 55,4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79％。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2024 年度薪酬、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监事 2024 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前年度薪酬总额为 207.04 万元。

2025 年度薪酬方案：在公司专职工作的监事，按其所任岗位领取薪酬（包括基本

工资和绩效薪资），并享有监事津贴。监事年度津贴为每人 2 万元/年（税前）。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50,6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268％；

反对 1,374,0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76％；弃权

42,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41,9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563％；反对 1,374,0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5872％；弃权 42,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5％。 

10、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下属公司深圳市鑫三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湖北智云长全

工贸有限公司、孝感市鑫三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武汉市鑫三力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合计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其中为上述资产负债率 70%

以上的全资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为资产负债

率 70%以下的全资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4,000 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74,7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929％；

反对 1,350,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28％；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6,1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602％；反对 1,350,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7 - 

数的 11.3873％；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并授权董事会或其指定代

理人办理相关工商变更（备案）登记手续。 

同意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废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88,1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295％；

反对 1,33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61％；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79,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732％；反对 1,33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2743％；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84,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81％；

反对 1,340,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71％；弃权

41,9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75,3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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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380％；反对 1,340,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3080％；弃权 41,9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4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201,1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651％；

反对 1,335,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34％；弃权

2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8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92,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828％；反对 1,335,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2659％；弃权 2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4、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4.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87,8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287％；

反对 1,33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61％；弃权

4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79,2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707％；反对 1,33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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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11.2743％；弃权 4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0％。 

14.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90,8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369％；

反对 1,340,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71％；弃权

3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9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82,2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960％；反对 1,340,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3080％；弃权 3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60％。 

14.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70,8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22％；

反对 1,353,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26％；弃权

4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2,2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273％；反对 1,353,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4177％；弃权 4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0％。 

14.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58,8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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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1,340,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71％；弃权

6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8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50,2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261％；反对 1,340,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3080％；弃权 67,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58％。 

14.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88,1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295％；

反对 1,33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61％；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79,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732％；反对 1,33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2743％；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5％。 

14.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89,1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323％；

反对 1,335,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34％；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80,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816％；反对 1,335,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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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11.2659％；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5％。 

14.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72,1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58％；

反对 1,352,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99％；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3,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383％；反对 1,352,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4092％；弃权 4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25％。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

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观远律师事务所赵明、何茜律师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

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观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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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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